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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08 年全年度業務查核報告 

壹、查核作業說明 

一、依據 

（一）科技部捐助財團法人實施查核作業方案 

（二）二財團法人 108 年度稽核報告 

（三）二財團法人 108 年度查核報告（查核 107 年）追蹤

事項 

（四）立法院、監察院、審計部等單位之關注案件 

二、查核範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下稱國研院)及國家同步輻射中

心 108 年度整體業務內容。 

三、查核時程 

單位 地點 時程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新竹 109 年 3 月 10 日(二)10:00-17:00 

國
家
實
驗
研
究
院 

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心 
新竹 109 年 3 月 12 日(四)10:00-17:00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 
臺北 109 年 3 月 13 日(五)10:00-17:00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北部) 
臺北 109 年 3 月 17 日(二)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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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新竹 109 年 3 月 19 日(四)10:00-17:00 

院本部 臺北 109 年 3 月 20 日(五)14:00-17:00 

 

貳、查核結果 

請國研院針對本部各項查核意見， 檢討缺失 及進行風險分析， 並設置相關控

制點及控制程序，以加強內部稽核。 

一、會計事項 

（一）查核項目 

1. 本部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2. 收入繳庫情形。 

3. 採購案付款及核銷辦理情形。 

4. 採購案若涉及罰款，廠商繳納情形。 

5. 暫付款、暫收款、代收款、保管款、各類應收款項清理情形，及其管控

機制。 

（二）查核意見 

經抽查國研院由本部補助預算支出之原始憑證，其中太空中心 108 年 8 

月 7 日(傳票編號 0210808073013)列支旅遊補助 114,286 元案： 

1. 依本部補助國研院契約書第 6 條規定，國研院執行本部補助經費應依預

算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另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

假改進措施，休假補助費以消費金額予以核實補助。 

2. 本案休假補助費係依國研院休假旅遊補助規定第 4 條，按各筆消費金額

外加 25%額度予以補助，未檢附足額單據報支，似與公務人員休假補助

費規定未合，應請查明處理。 

二、人事相關事項（書面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是否訂有專任人員之任免、薪資、退休等規定。制定或修正是否經董事

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2. 專任人員之任免、薪資、退休等各項作業是否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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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休(退伍、退職)公務人員(軍、公、教、公營金融機構)轉(再)任財團法

人之支薪情形，是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或立法院決議等相關規定辦理。 

4.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報告，第二章人事管理及附表一、二部分。 

5. 108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依例係對國研院人事業務有關任免及退休人員再任部分實地查核，新進專任

人員資料符合規定，餘無意見。 

三、採購、財物、文書檔案管理、財務出納 

（一）查核項目 

1. 採購程序情形查核。 

2. 財產管理及使用查核。 

3. 文書檔案管理事項查核。 

4. 財務出納作業辦理情形（如零用金管理、經費是否設專戶存儲、核對由

主（會）計單位收轉之銀行存款核帳清單，是否與帳面結存相符，如有

不符之處，是否編製銀行存款調節表）。 

（二）查核意見 

1. 半導體中心  

購案編號 NDL-S-108006：本案採購金額 140 萬元，以限制性招標最低

標決標方式辦理，有下列缺失： 

(1) 本案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辦理議價決標，中心雖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

上網查詢拒絕往來廠商名單，惟未於當日再次查詢拒絕往來廠商名

單，恐漏失前次查詢至決標期間，廠商被其他機關上網刊登拒絕往來

之紀錄，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八(二)「開標前之應辦程序

未辦妥」之情形，爾後務請於決標前(至少應同一日)查察擬決標對象

有無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以確保決標適

法。 

(2) 契約規定應投保產品責任險及僱主意外責任險，其實際投保之自負額

上限與契約規定不符，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二(一)「未

確實辦理履約管理」之情形，爾後類似案件請落實契約第 10 條第 6

款規定並加強履約管理。 

2. 國家地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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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案編號 NCREE-S-108015：本案採購金額 972 萬元，以限制性招標最低標決

標方式辦理，有下列缺失： 

(1) 本案 108 年 3月 15 日 1080600852 號簽文敘明目前獲得中心專利技術授

權之廠商有 2家，擬採限制性招標，限獲得中心技術授權之廠商辦理，

並由採購人員於會辦意見補充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辦理，然投標須知第 15條（3-3）載明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理之原因：

專利技術授權，無其他符合需求之可替代廠商，與前述取得授權廠商家

數不符，核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3條之 1第 1項：「機關依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應由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

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其得以

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之規定內容意旨有間，該未

得以比價方式辦理之原因不明確且前後矛盾，若有其他實際無法比價原

因建議一併於採購簽文敘明。 

(2) 本案履約期間為自決標次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案於 108 年 3

月 29 日決標，履約期間應為自 108 年 3月 30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止，該決標公告刊登資訊為自 108 年 4月 1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一)「未依採購法第 61條及第 62 條

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或傳輸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之情形，請將資訊

更正並注意爾後刊登公告內容之正確性。 

(3) 本案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完成驗收，108 年 12 月 20 日開立結算驗收證明

書，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01 條第 2項規定：「前項結算驗收證明書

或其他類似文件，機關應於驗收完畢後 15日內填具，並經主驗及監驗人

員分別簽認。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

不再此限。」前述文件開立時點逾法定期限且未簽准延期，於法不合，

如有延期需求應依該條後段規定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爾後

請注意依規定辦理。 

(4) 本案廠商報價新臺幣 972 萬元，需施作兩個工作項目分別為一般維護

(95000 元×96 站)及緊急叫修(50000 元×12 次，實作實算) ，決標金額為

918 萬元，後經 1次契約變更減作一般維護 4站，契約變更合意書載明依

據原決標單價分析一般維護每所單價新臺幣 9萬元減少 2所，故契約價

金扣除 18萬元，變更後契約金額為 900 萬元。原案決標後未依契約第 5

條第 3目調整各單項價格，且查核資料內亦未見雙方另行約定或合意調

整之文件，故上述契約變更單價(新臺幣 9萬元)合理性有待商榷，爾後

請確實依契約規定調整單價並納入契約一部分，以作為後續變更調整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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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工程會 95年 6月 20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21470 號函釋「……依旨揭

一覽表辦理原有契約工程項目數量之增減，其議價程序不得免除。如該

契約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之項目及數量給付，且僅係原有契約工程

項目數量之增減，並在契約金額容許範圍內者，得以換文方式辦理，免

召開議價會議。」，經查本案辦理緊急叫修契約數量 12 次、實作數量 18

次，雖屬實作實算項目，但因結算金額逾契約價金，仍應辦理契約變更，

並依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附記五規定刊登決

標公告，上述採購作業與上開函釋內容意旨有間，請檢討改進。 

文書檔管業務： 

(1) 開會通知單屬「限期文」，其處理時限以所指定開會日期為準，查該中

心公文系統係以來文速別登錄；請依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 51點、

第 58 點規定辦理。 

(2) 查「公文書檔案年限基準分類表」保存年限欄位，敘明「保存○年後經

首長同意後銷毀」；建議參照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3章規定，僅呈

現「保存年限」，以資明確。 

(3) 查 108 年機密檔案清單中，部份檔案之保密期限逕核列與保存年限相

同；請依行政院 108 年 11 月 25 日修正「文書處理手冊」部分規定（文

書保密規定）辦理。 

財產業務： 

貴屬財產如具獨立使用效能且專供特定用途、使用頻繁有使用安全期限

及未達建築物之最低使用年限即因不堪使用而須辦理汰舊換新等性

質，基於公共安全及後續作業單純化，該類財產宜單獨列帳，貴中心如

有以上相關財產情事，建議參照辦理。 

3. 動物中心 

購案編號 NLAC-P-108028： 

依投標須知第 25 點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為 1 式 2 份，本案要求投

標廠商分送正副本至不同地點(正本含押標金寄送台北中心/台北市南

港區研究院路 1 段 130 巷 99 號 G 棟、副本寄送南部設施台南市新市區

南科二路 17 號)，又依投標須知第 28 點本案開標地點為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1段 130 巷 99 號

G 棟，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內)，另依投標須知第 31 點本採購開標採不分

段開標。經查，本案開標文件、供應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及投標廠商檢

驗文件審查表等相關文件，且經洽詢承辦人確認，因本案為財物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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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格部分之審查須由請購單位同仁確認，惟該單位同仁因故無法於

開標時間(108 年 6 月 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到場審查，故請投標廠商遞

送 2份投標文件，並於同時辦理開標，由該同仁於南部設施辦理審查，

上述作業方式有違政府採購法第 45 條「公開招標及選擇性招標之開標，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招標文件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公開為之。」、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第 1 項「本法第四十五條所稱開標，指依招

標文件標示之時間及地點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封，宣布投標廠商之名

稱或代號、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之事項。有標價者，並宣布之。」

及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第 1 項「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

價、議價、決標及驗收，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由其主（會）計及有關

單位會同監辦。」等規定，且如遞送 2份之投標文件內容不同或有缺漏

時，亦有審標爭議，爾後請查明訂定。 

4. 太空中心 

文書檔管業務： 

(1)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建議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及檔案電子

儲存管理實施辦法備份儲存、定期清查，以維護檔案可讀性、完整性等。 

(2) 機密文書經解除密等後以普通件歸檔，應將原案卷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

密等級之標示以雙線劃去，浮貼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並

應修正檔案目錄著錄內容。 

5. 院本部 

案號 NARL-S-108024：本案採購金額 300 萬元，以限制性招標最低標決

標方式辦理，有下列缺失： 

(1) 本案投標須知第 71 點「依採購法第 65 條之規定，本採購標的之主要部

分為（無者免填）：科學家的秘密基地移展服務。」，即本案之全部，依

工程會 98 年 10 月 21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468030 號函示內容意旨，於辦

理採購時，招標文件訂定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契約之主要部分者，應依

個案情形明確訂定，避免過於空泛致發生轉包爭議，亦應檢視其與投標

廠商資格之關聯性(即投標須知第 64 點條件)，避免得標廠商不具備該主

要部分之履約資格及能力或僅有特定廠商符合資格，反而造成不公平限

制競爭之情形。本案辦理項目眾多，全部納為皆必須自行履行項目是否

合宜，請再檢討評估，以避免產生資格不當限制及轉包爭議。 

(2) 本案辦理契約變更之決標公告其「是否屬契約變更」欄位登載「否」，登

載有誤，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一)「未依採購法第六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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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六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或傳輸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之情

形，請將資訊更正並注意爾後刊登公告內容之正確性。 

文書檔管業務： 

(1) 經抽調部分案件，查有單位登記桌未即時簽收(如 1080104123 號)、或會

辦單位未儘速辦理(如 1080104137)情形，請加強宣導同仁積極處理，掌

握時效。 

(2) 每月除呈報國研院暨所屬各中心公文統計表外，建議「國研院公文時效

統計表」一併呈報，以掌握各單位公文辦理時效及統計情形。 

(3) 查「公文書檔案年限基準分類表」保存年限欄位，敘明「保存○年後經首

長同意後銷毀」；建議參照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3 章規定，僅呈現「保

存年限」，以資明確。 

出納業務：  

(1) 抽查該院 109年 3月 20日止之零用金庫存現金新臺幣(以下同)64,518 元，

已請款尚未撥入數 54,699 元，已支出未請款數 30,783 元，合計 150,000

元與當日實際帳目相符。 

(2) 查該院出納人員於 103 年 8 月 1 日任職出納至今已將屆 6 年，依該院出

納作業管理要點第三十五條略以出納人員職期定為三年，…並得續任一

次，建議於 109 年 8 月 1 日前進行內部輪調。 

(3) 抽查該院銀行帳戶於 5 家銀行中的 7 家分行開立合計共 14 個帳戶均符合

專戶用途性質及檢討其存續之必要性，並有書面記錄可稽，尚符合規定。 

四、廉政倫理事件與維護業務查核  

（一）查核項目 

1.受理檢舉陳情案件辦理情形 

   (1)檢舉案件有無依規定受理並妥善處理？ 

   (2)檢舉人身分保密並注意相關文書保密規定。 

2.廉政倫理及相關誠信規範宣導情形 

   (1)廉政倫理規範教育宣導及推動情形？ 

   (2)結合團體資源或業務特性，多元方式宣導廉政政策及廉潔誠信觀念。 

3.廉政倫理事件通報登錄情形  

   (1)辦理廉政倫理事件(如受贈財物、請託關說、飲宴應酬及其他事件)，有無

依規定簽報處理並登錄建檔？ 

   (2)指派專人受理廉政倫理事件之諮詢服務，遇有疑義洽詢主管機關政風機構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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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關機敏科技(文書)保密維護情形 

   (1)重要研發、機敏科技等政策成果，規畫或執行之維護措施。 

   (2)周延之維護計畫，規畫定期或不定期檢查，改善或建議具體可行之措施？ 

5.其他廉政業務 

   (1)司法機關調卷或約談調查之處置與權益維護作為？ 

   (2)有關利益衝突迴避事項宣導或辦理情形？ 

   (3)其他？ 

6.上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經查核後無發現重大異常或違失等情事 

五、法令規章（書面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董監事任期之統一，其內容包含董事、監察人任期之統一。 

2. 108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經查核後，其董監事之任期之統一等查核項目，均符合規定。 

六、研發成果智慧財產 

（一）查核項目 

1. 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查核及追蹤管考。 

2. 本部補助、委託或出資計畫投入產出成果統計。 

3. 本部計畫成果技術移轉授權情形統計表。 

4. 108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5. 研發成果管理機制。 

（二）查核意見 

依本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14 條規定略以，執行

研究發展之單位就其研發成果之收入，於扣除分配研發成果創作人之數

額後，應將一定比率分配推廣有功人員。經查貴中心研發成果歸屬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研院)，並由該院統籌訂定研發成果管

理及運用機制規範，惟尚未訂定符合前揭辦法之相關機制，應儘速明文

規範，以臻完備。 

七、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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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核項目 

1. 108、109 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書之備查文件及公開情形。 

2. 107 年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備查文件即公開情形。 

3.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相關文件及執行情形。 

4. 誠信經營規範相關文件及執行情形。 

5. 依財團法人法規定期程提報本部備查/許可之程序監督查核。 

6. 108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有關國研院 108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績效報告等文件皆按規定時程提

交，經查核後無意見。 

八、計畫執行、績效及其他業務 

（一）查核項目 

1. 審計部、立法院、會計師查核內部控制制度建議事項、本部查核意見尚

未結案部分之辦理情形及後續處理方式。 

2. 依年度合約規定，須按時繳交文件之辦理情形及年度計畫（含購案及經

費）整體執行情形。 

3. 108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4. 其他業務查驗。 

（二）查核意見 

1. 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已將「敏感科技」修

正為「核心科技」，相關規定亦有調整內容，請檢視全院規定及文件後

配合調整。（如國研院國家核心科技安全管制作業規定已有修正，惟查

安全管制機制於 102 年報國科會（科技部前身），歷時已久，建議適時

檢討。 

2. 請定期、主動依規定（如上開手冊、國研院規定及國研院所訂國家核心

科技及機密計畫認定作業程序）針對中心核心科技計畫進行檢視、認定

及管考；有需要新增項目，請依相關規定程序辦理，並留意屆期需解除

者。 

3. 請針對中心之核心科技計畫及人員管制面加強稽核。 

4. 另有關太空中心相關計畫執行部分，關於監察院調查「福衛五號」首批

影像照片模糊不清一案，請就其辦理現況、未來強化作法與管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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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詳細之說明，並落實相關改進措施。 

 


